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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促參案件提前終止契約事由，依本院工程會統計分析，大多係 97 年以前因促參法制環境

與推動機制未臻成熟，加上各主辦機關辦理經驗不足，以致契約終止件數佔該年度比例較高

。為提升機關辦理促參案件之專業知能及案件品質，降低履約之風險，本院工程會建置相關

機制及措施，說明如下： 

(一)工程會自 98 年起結合民間專業建置走動式啟案輔導及服務提供機制，主動至各機關提供

諮詢服務，協助解決個案執行困難，並建置促參標準作業流程及重要事項檢核表、投資

契約及招商文件參考範本等；加強法令及實務訓練，並觀摩成功案例，以利各機關按部

就班，依表作業，並複製成功促參經驗，100 年終止契約件數比例已下降為 1 件，101 年

尚無終止契約案件。 

(二)另為增進主辦機關履約能力，已建置促參履約管理作業系統、營運績效評估機制等，供

主辦機關使用，並研議建置履約爭議協調委員會運作機制，以期降低履約爭議，有助契

約順利履行。 

（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政務人員承擔應有之政治責任，及改變公

務員官僚及形式主義作風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785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5-697） 

有關黃委員就政務人員承擔應有之政治責任，及改變公務員官僚及形式主義作風等節提出質

詢，敬答復如下： 

一、有關政務人員承擔政治責任： 

(一)本院對於政務官之進用，一向秉持「用人唯才」、「適才通所」原則，廣從學術界、產

業界、民意機構及行政機關等各方面，延攬具有為國服務熱忱，且有擔當、負責任、具

備廣博專業學識、處事經驗豐富練達，及統籌規劃與執行能力之優秀人才出任，並配合

整體政務推動的需要，適時檢討調整。又現階段全體政務官亦均能嚴守工作崗位兢兢業

業，戳力從公，以達成各項施政目標。 

(二)為使政務人員之進退、行為分際及權利義務等事項，有明確法律依據以資遵循，本院已

配合考試院研議「政務人員法」草案，並於本（101）年 6 月 25 日函送貴院審議。該草

案第 21 條規定政務人員因決策錯誤或主管政務發生重大失誤，對國家或人民造成重大損

害;對部屬執行政策疏於監督，嚴重影響人民權益;因言行重大瑕疵，影響其聲譽及政府形

象等情事之一，應辭職以示負責。另第 22 條規定政務人員得由具有任命權者，隨時予以

免職。是以，未來上開草案完成立法施行後，透過自律及他律之規範，將可建立政務人

員之政治倫理及風範。 

二、有關改變公務員官僚及形式主義作風： 

(一)為落實獎勵績優並淘汰不適任公務人員，考試院已擬具「公務人員考績法修正草案」，



 

 
191

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77 期 院會紀錄

並於本年 10 月 18 日函送貴院審議，該草案修正方向包括獎勵特別優秀人員、明定考績

等次人數比例、考列丙等者於一定年限內應辦理資遣或退休、年度中實施與員工面談、

建立個人與團體績效評比機制等。俟未來考績法完成修法程序並施行後，本院人事行政

總處當配合督導所屬中央及地方各人事機構貫徹執行，賡續提升公務品質。 

(二)訓練部分： 

1.為增進政務人員對於國家政策之瞭解，本院人事行政總處藉由辦理各種聯繫座談會（

如 99 年 5 月 11 日辦理「理念與願景：當前國家政策研習會」、100 年 2 月 18 日辦理

「高階人員如何與網路打交道研習會」、本年 2 月 11 日辦理「101 年行政院政務首長

研討會」及本年 7 月 11 日辦理「101 年行政院次長級人員政策溝通研習會」），促進

跨部會溝通與協調，以提升與民眾、媒體及國會之對話能力，俾使各部會正副首長充

分瞭解施政方向及建立橫向聯繫網路，未來仍將賡續規劃辦理本院高階文官相關研習

活動。 

2.為確保國家政策之落實及加強部會間之溝通與協調，本院人事行政總處自 99 年 2 月 23

日函請各機關加強辦理公務人員政策溝通與宣導能力、執行力及應變力之相關訓練及

講習，並納入常態性訓練；另規劃辦理之各項國內外訓練班別（如國家政務研究班、

高階領導研究班、高階人員媒體班及中央機關科長研習班），課程內容均以溝通為重

點，學員均來自本院所屬各部會，除藉由課程學習汲取新知，並透過交流連繫，以加

強跨部會橫向溝通，確實發揮跨部會間溝通協調功能。 

（四）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人才資本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

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788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5-724） 

黃委員昭順專案質詢書面答復 

一、21 世紀是知識經濟的時代，人力資本因此成為經濟發展最關鍵的資產；惟 21 世紀也是全球化

的時代，為強化國家競爭力，有必要進行國家體制之轉型。爰如同黃委員所提，人才培育並

非所有問題之標準答案，於提升人力資本之餘，也應強化政府組織之有效運作，如行政院近

年來積極推動組織改造相關工作，即期打造一個精實、彈性兼具效能的政府，俾因應日益艱

鉅的國際環境，進而提升我國在國際社會的競爭力。 

二、另本院人事行政總處亦致力於推動各項強化組織運作功能之人事管理措施，例如推動知識管理

、組織學習、行政程序簡化等，並藉由整體提升公務人力素質，隨時滾動修正精進公共事務

人力之相關規劃，以發揮組織學習，營造優質組織制度文化之目的。未來本總處也將持續就

組織運作、人才培育等部分進行檢討與改進，以期打造與時俱進之高效能公務團隊。 


